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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重要日程 

梯次 報名日期 檢測日期 寄發檢測證書 檢測地點 

第一梯次 

103.02.17 

至 

103.02.21 

103.03.09 

(星期日) 
103.03.23 

國立東華大學壽

豐校區體育館 

第二梯次 

103.04.07 

至 

103.04.11 

103.04.27 

(星期日) 
103.05.11 

國立東華大學壽

豐校區體育館 

第三梯次 

103.05.05 

至 

103.05.09 

103.05.25 

(星期日) 
103.06.08 

國立東華大學壽

豐校區體育館 

 

二、 報考資格 

 (一)、 公(私)立高中職、國民中學學生或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

就學者。 

 (二)、 依「資賦優異學生降低入學年齡縮短修業年限及升學辦法」

之規定，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其畢業資格之高中職、國

民中學學生。 

 (三)、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之同等學力者 

 (四)、 曾在公(私)立高中職學校或國民中學修業三年課程，持有

修業證明書者。 

 (五)、 曾在公、私立高中職學校、國民中學補習學校取得結業證

明書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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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六)、 經高中職學校、國民中學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

及格，取得學力鑑定及格證書者。 

 (七)、 其他具備同等學力資格者。 

三、 報名辦法 

（一） 報名方式： 

參加體適能檢測者請於報名時間內，至教育部體適能網站報名

(http://www.fitness.org.tw/exam/)。 

1. 團體報名：體育組於規定日程期間上傳團體報名資料，完

成網路報名作業（操作方式可上教育部體適能網站”資料

下載”處下載）。 

2. 個別報名：符合報考資格且未經其就讀學校團體報名者，

於規定日程期間，自行註冊報名系統進行報名作業（操作

方式可上教育部體適能網站”資料下載”處下載）。 

（二） 報名注意事項： 

1. 團體報名由體育組統一列印准考證（個別報名之學生，請

自行列印准考證），並黏貼二吋證件照相片一張，於檢測

當日攜至考場。 

 

http://www.fitness.org.tw/exa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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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考生檢測當日除攜帶准考證之外，應攜學生證（身分證或

健保卡）報到，並於准考證核章。 

3. 考生所黏貼之相片必須符合下列規格： 

 (1)、 六個月內所照之二吋光面、脫帽、露耳、五官清

晰正面半身之黑白或淺色背景之彩色相片。 

 (2)、 不得佩戴有深色鏡片且不得使用合成相片，相片

模糊不清、規格不合或拍攝時間不符者，須更換後始

准報名。 

4. 報名時間截止後，考生不得要求更改報名資料。 

5. 報考時，請特別注意自身的體能狀況，凡醫生指示患有

不宜激烈運動之疾病或懷孕女生皆不可報考。 

6. 報名所繳資料如模糊不清致無法辨識者，拒絕受理報名。 

7. 報名洽詢電話：(03)863-2613莊先生，-2612余先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2614鄒小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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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檢測項目及方法 

依教育部學生健康與體育護照(原體適能護照)及教育部體適能網站

公布之檢測標準與方法，檢測身體質量指數、800/1600 公尺跑走、坐

姿體前彎、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及立定跳遠共 5 項（以上順序非檢測

順序）。 

（一） 身體質量指數 

項 目 說 明 

檢測方式 

每人檢測1次。 

1.身高測量： 

（1）受測者脫鞋站在身高器上，兩腳踵密接、直立，背

部、臀部及腳踵四部分均緊貼量尺。 

（2）受測者眼向前平視，身高器的橫板輕微接觸頭頂和

身高器的量尺成直角。眼耳線和橫板平行。 

（3）測量結果以公尺為單位，計至小數點2位，以下四捨

五入。 

2.體重： 

（1）受測者測量時著輕便服裝，並脫去鞋 帽及厚重衣物。 

（2）受測者站立於體重器上，測量此時之體重。 

（3）測量結果以公斤為單位（計至小數點一位，以下四

捨五入） 

檢測目的 評估個人之身體組成 

記錄方式 

將所得之身高、體重代入公式中： 

身體質量指數（B.M.I.)=體重（單位為公斤)/身高2（單位

為公尺) 

注意事項 

身高測量時，受試者站立時，應使其枕骨、背部、臀部及

腳跟四部分均緊貼量尺。體重測量時，應使受試者只著輕

裝，以減少誤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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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坐姿體前彎 

項 目 說 明 

檢測方式 

受測者脫鞋後坐於地面或墊子上，將兩腿分開與肩同寬，

膝蓋伸直，腳尖朝上（布尺位於雙腿之間）受測者雙腿腳

跟底部與布尺之25公分記號平齊，受測者雙手相疊（兩中

指互疊），自然緩慢向前伸展（不得急速來回抖動）儘可

能向前伸，並使中指觸及布尺後，暫停2秒，以便記錄，

中指互疊觸及布尺之處，其數值即為成績登記之點。 

檢測目的 
評估後腿與下背關節可動範圍肌肉、肌腱與韌帶等組織之

韌性或伸展度。 

記錄方式 練習1次，檢測2次，取檢測中最佳成績，記錄單位為公分。 

注意事項 
患有腰部疾病、下背脊髓疼痛、後腿肌肉扭傷、懷孕女生

皆不可接受此項檢測。 

 

 

（三）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

項 目 說 明 

檢測方式 

預備時，請受測者於墊上或地面仰臥平躺，雙手於胸前交

叉，雙手掌輕放肩上（肩窩附近），手肘得離開胸部，雙

膝屈曲約成90度，足底平貼地面，協助施測者以雙手按住

受測者腳背，協助穩定，檢測時，利用腹肌收縮使上身起

坐，雙肘觸及雙膝後而構成一完整動作，之後隨即放鬆腹

肌仰臥回復預備動作，反覆操作並計算次數。 

檢測目的 評估身體腹肌之肌力與肌耐力。 

記錄方式 以次為單位計時60秒，記錄其完整次數。 

注意事項 

坐起時以雙肘接觸膝為準，仰臥時則以背部肩胛骨接觸地

面後才可開始下一次的動作。記錄時亦以60秒時所完成之

完整次數為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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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立定跳遠 

項 目 說 明 

檢測方式 

受測者立於起跳線後，雙腳打開與肩同寬，雙腳半蹲，膝

關節彎曲，雙臂置於身體兩側後方，雙臂自然前擺，雙腳

「同時躍起」、「同時落地」，每次檢測1人，每人可試

跳2次，成績丈量由起跳線內緣至最近之落地點為準。 

檢測目的 檢測瞬發力。 

記錄方式 練習1次，檢測2次，取檢測中最佳成績，記錄單位為公分。 

注意事項 

準備起跳時手臂可以擺動，但雙腳不得離地，受測者穿著

運動鞋或赤腳皆可，試跳時一定要雙腳同時離地，同時著

地。 

 

 

 

（五） 800（女）/1600（男）公尺跑走 

項 目 說 明 

檢測方式 

每人檢測1次。檢測前受測者按分組編號穿上號碼衣，並

依引導至徑賽跑道預備區（起跑線後3公尺）。聞「各就

位」口令時，即前進立於起跑線後。發令員俟受測者就定

位後「鳴槍」；受測者聞槍響立即跑出。計時員於鳴槍同

時啟動碼錶，直至受測者跑走完全程停錶。 

檢測目的 評估心肺耐力 

記錄方式 
記錄受測者跑走完全程之時間（分與秒）；成績記錄至秒

為止。 

注意事項 
檢測途中受試者如感身體不適，馬上停止檢測並繳回號碼

衣，本項成績以零分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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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檢測成績通知： 

（一） 本檢測成績於檢測完成後15-30天內，統一寄發成績證書。 

（二） 本檢測採依據教育部公布之各項體適能檢測百分等級常

模來評量，依檢測成績給予認證。 

（三） 團體報名者之成績證書由體適能檢測站統一寄發至就讀

學校，考生如未收到檢測成績證書，可先詢問就讀學校負

責教師。 

（四） 成績證書如有錯誤、未收到或遺失者，請向國立東華大學

體育中心體適能檢測站洽詢或申請補發。 

六、 檢測成績認證使用： 

（一） 本檢測成績認證可提供多元入學方案各種入學管道採用，

如：高中職申請入學…等。 

（二） 有關各校多元入學辦法，請見各校甄選入學、申請入學等

相關簡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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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體適能檢測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 各梯次報名成功之考生於檢測當日攜帶准考證、運動安全

問卷PAR-Q、學生證（身分證或健保卡），至國立東華大

學壽豐校區體育館報到及檢測，第一組考生在上午07時30

分報到 (相關資訊將公布於東華大學體育中心網頁)。 

（二） 考生須隨身攜帶准考證以備主監試人員核對之用。准考證

補發請至場地服務處申請補發。 

（三） 考生於體適能檢測當日應穿著運動服裝及運動鞋，報到後

隨同服務人員引領至檢測場地預備。 

（四） 集合後應聽從檢測人員之講解，如有疑問可舉手發問，檢

測開始後不得再行發問。 

（五） 考生均按照准考證號碼次序輪流參加考試，未輪到以前應

在指定地點等候，不得擅自離開。 

（六） 考生於獲得檢測人員許可後，始得在指定場地自行準備各

種活動。 

（七） 考生聽到呼叫號碼時應立即舉手答「有」，如呼叫號碼三

次不答應者，即取消該項檢測資格。 

（八） 如檢測因不可抗力因素(如：空襲警報、地震、因應嚴重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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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呼吸道症候群措施或新流感疫情等)必須在某一時段或

隔天繼續時，考生必須遵照檢測人員規定之時間與地點準

備參加檢測。 

（九） 考試遇有空襲警報或地震時，請遵循考場服務人員指揮。 

八、 其他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 應考者之各項資料表件如有偽造、變造、假冒、冒用、不

實、冒名頂替或不遵守考場規則者，於檢測期間發現，則

立即取消其參加檢測資格，並移送就讀學校懲處；於檢測

結束後發現，除取消檢測資格及不予核發檢測成績證書外，

已核發之檢測成績證書應繳回作廢，並負法律責任。 

（二） 如有其他疑問請電(03)863-2612余先生，-2613莊先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2614鄒小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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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          學生體適能檢測報名資料表 

(供負責教師收取團體報名之學生資料時使用) 

准考證號碼 

(請勿填寫 ) 
 

請服貼 2張二吋半

身脫帽光面香片

(背面書寫姓名、

學校、班級和身分

證字號) 

學 生 姓 名  血型  

出 生 日 期 年    月    日 性別 □男  □女 

身 分 證 字 號 

(居留證號碼) 
 

就讀學校資料 

學校名稱  

班級 年     班 學號 
 

聯 絡 電 話 家裡 (  ) 手機 
 

通 訊 地 址 

□□□ 

緊 急 聯 絡 人 

姓名  關係 
 

聯絡

電話 

(手機) 

（宅） 

通訊

地址 

□□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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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                運動安全問卷 

PAR-Q（身體活動準備問卷） 

本問卷旨在了解您的健康狀況，以增加體適能活動的安全性；本問卷參考美國運動醫學會

（1986）之Physical Activity Readiness Questionnaire（PAR-Q），修正後使用。如果您是不

常運動，或是體重過重者，且在下列問卷中的任何一題回答為「是」的話，那麼為了您的安全，

在體適能檢測及運動前，務必請示醫師，並經同意或治療後，告知檢測人員，才能施行。 

 

一、醫生曾告訴您，您的心臟有問題嗎？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□是  □否 

二、您經常覺得胸部疼痛嗎？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□是  □否 

三、您經常覺得虛弱或頭昏眼花嗎？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□是  □否 

四、您的血壓過高嗎？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...... □是  □否 

五、醫師曾告訴您，您患有因運動而惡化的骨骼關節問題嗎？（例如：關節炎）？ □是  □否 

六、醫生目前是否開立血壓或心臟藥物給您服用？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□是  □否 

七、有其他尚述未提及而不能參加運動的理由嗎？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□是  □否 

理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※特別叮嚀： 

測驗前應做適度的暖身活動，施測過程中，如有身體不適，應立即停止測驗。 

 

家長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考生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
